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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精粉技术要求
一、项目简介及使用地点


本项目所需铁矿精粉主要用于赵固二矿选煤厂，为保障生产工艺的稳定性和生产效率，对铁矿精粉的各项技术指标及供货、服务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二、货物名称及供货范围

1、货物名称

铁矿精粉，采用代储代销形式，满足全年生产需要。
2、规格型号

规格型号：325钼磁性物含量不低于95%。
3、供货范围 

包括符合技术要求的铁矿精粉本体、每批次第三方化验报告、产品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运输包装及相关技术资料等，确保所供货物完整、无缺损，满足现场使用及验收需求。 

三、主要部件配置要求及技术参数

1、磁性物含量：≥95%

2、真密度：要求在 4.5～5.0g/cm³ 之间

3、粒度组成：-0.045mm 粒级占比需≥80%，-0.074mm 粒级占比≥90%.

4、水分含量：≤5.00%

5、杂质含量：SiO₂含量≤3%，Al₂O₃含量≤1%

四、设计、生产、组装、检验检测所需物资文件

1、供货方需提供铁矿精粉的生产工艺流程图、质量控制计划等设计及生产相关文件。

2、检验检测文件需包含出厂检验报告及每一批次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化验报告，两份报告均需明确列明磁性物含量、真密度、粒度组成、水分含量SiO₂含量、三氧化二铝（Al₂O₃）含量等各项指标的检测结果，检测方法需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3、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原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如适用）。

五、相关规范及标准

本项目铁矿精粉的生产、检验、验收等各项工作均需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现行规范与标准（包括但不限于铁矿精粉相关产品标准、检测方法标准等）。

六、质量及验收要求

1、供货方需建立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确保所供铁矿粉符合本技术要求及相关规范标准。

2、货物运抵现场后，需由需求方组织验收。验收时供货方应派人员配合，提供每批次第三方化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及相关技术资料，验收检测以第三方化验结果为核心依据。

3、验收判定及处理规则：

（1）水分含量超标时，按实际超标比例进行扣吨处理；

（2）325钼磁性物含量未达到≥95% 要求时，该批次货物不予结算；

（3）三氧化二铝（Al₂O₃）含量、SiO₂含量、粒度组成、真密度等其他指标不合格时，供货方需在需求方规定时间内采取更换、整改等有效措施，直至验收合格，相关费用由供货方承担；若逾期未整改合格，需求方有权拒收并追究相关责任。

七、安装、调试、服务及质保要求

1、供货方需提供铁矿粉存储、使用相关的技术指导文件，必要时派员到现场进行安装、使用及维护的技术指导。

2、质保期：一年（自货物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质保期内若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无法正常使用，供货方需在接到需求方通知后及时响应，免费提供维修、更换等服务。

3、供货方应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机制，提供 24 小时技术咨询服务，及时解答需求方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八、运输及包装要求

1、运输方式

由供货方负责选择可以进出矿井的运输方式，确保货物安全、及时运抵指定地点，运输过程中需采取有效防护措施，防止货物受潮、污染、损耗。

2、包装要求

采用符合铁矿粉特性的包装方式，包装应牢固、密封，明确标识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生产厂家、生产日期、批次号等信息，便于运输、存储及验收追溯。

九、资质、证件要求 

供货方需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相关生产许可证（如适用）等资质文件。提供产品相关的质量认证证书（如适用）及第三方化验机构的资质证明文件，确保化验结果具备法律效力。

十、供货要求及其他

交货期按照需求方需求急缓情况，在合同有效期内采用分批次的形式进行送货、交货，需求方提前3至5日以书面、电话通知供货方送货，供货方保证在接到买受方书面、电话送货通知（送货通知单）后，依照书面、电话通知时间1日内准时将代储物资运至需求方指定现场。
